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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 
回應《在版權條例下處理戲仿作品諮詢文件》意見書 

  
背景 
 
1. 資訊科技及互聯網的發展一日千里，網上資訊傳送、使用及分發方式不斷

改變，加上網上論壇及社交網站的興起，徹底改變了資訊傳播及分發的模

式，而本港現時的版權法例條文經已過時，不足以保護版權擁有人、使用

者及廣大市民的合法權益。 
2. 隨著科技的發展，市民能夠以不同的軟件改動版權作品，並透過互聯網向

外發放，網絡上因此出現大量改動版權作品而成的衍生作品，當中大部份

作品用於評論或諷刺時事。根據立法會的文件，海外司法管轄區會按不同

情況，使用戲仿、諷刺、滑稽或模仿等詞語形容該類作品，網路上則統稱

類似作品為「二次創作」。 
3. 當局於 2006 年已發表諮詢文件，探討如何制定更具前瞻性的版權保護制度，

並於 2011 年向立法會提交《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其中一項建議

為訂立科技中立的專有權利，讓版權擁有人可透過任何電子媒體轉播及分

發其作品，同時為侵犯專有傳播權釐訂相應罰則，確保版權作品在不同電

子媒上受到保護。 
4. 然而有關條例卻在社會上引起極大迴響，在網上亦惹起強烈反對，當局在

條例審議期間未能就如何界定「損害性分發」，「版權人的權利」及「相

當經濟損失」等法律條文作深入解釋。網民憂慮新的罰則會將二次創作界

定為侵權行為，影響言論及創作自由，甚至有聲音質疑條例旨在打壓反對

聲音，製造「白色恐怖」，扼殺創意，市民則擔心因分發侵權作品而誤墮

法網。 
5. 新民黨認為要推動的科技創新的發展，政府必須要完善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我們認同有需要更新香港的版權制度，保障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維持

香港在創新科技發展上的吸引力及競爭力。 
6. 我們歡迎政府就如何處理戲仿作品進行公眾諮詢，並認同應該在版權條例

下為非商業性的戲仿作品提供特別處理，希望當局能夠凝聚社會共識，在

保護版權持有人及鼓勵創作之間作出平衡，為更新本港版權制度作妥善準

備。 
 
豁免戲仿作品的爭議 
 
7. 有聲音要求完全豁免二次創作的刑責，落實基本法中對言論及表達自由的

保護，保障市民的創作權利。然而，版權屬其中一種私人財產，而財產權

受《世界人權宣言》第 17 條所保護，因此當局須要在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

衡。 
8. 部份意見認為二次創作不太可能取代原作品，不會對版權持有人造成經濟

損失，因此應以寬鬆的方式處理二次創作。然而商界及版權組織指非法侵

權活動為業界帶來嚴重經濟損失，因此一直敦促政府盡快更新香港的版權

制度，業界擔心部份具商業原素的二次創作會損害版權持有人的利益，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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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豁免會為侵權行為製造灰色地帶，因此對豁免所有二次創作有一定保留。

翻查美國過去的案例1，發現帶有商業原素的戲仿作品的確有可能令版權人

蒙受經濟損失，因此當局必須以謹慎方式處理戲仿作品。 
9. 有聲音則認為二次創作鼓勵創意，為創意文化產業培育人材，對整體社會

及經濟有正面影響，認為收緊對二次創作的規管會令市民因擔心誤墮法網

而停止創作。版權組織卻多次強調網上侵權行為令業界長期蒙受經濟損失，

從業員無法以創作維生，窒礙業界發展，認為釐清權責有助分辨戲仿作品

及侵權行為， 有助推動創意文化長遠發展。 
10. 不少網民認為只豁免戲仿作品對其他二次創作人不公，希望當局將二次創

作納入豁免範圍；然而現時國際上對二次創作一詞並沒有清晰定義，二次

創作亦包括改編、併貼及翻譯等有可能影響版權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加上

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念，其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因此不

宜將二次創作及戲仿作品混為一談。 
11. 戲仿作品是否構成侵犯版權，在國際上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定論，須視乎每

宗個案而定。加上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香港的版權制度亦必須符合

《伯爾尼公約》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所訂定的法律框架，完

全豁免戲仿作品的做法不但脫離國際慣例，同時亦違反國際公約，我們認

為建議並不可行。 
 
政府及民間建議方案 
 
12. 當局在維持各方利益合理平衡、履行國際責任等指導原則下，推出了三個

諮詢方案— 
a)  方案一、澄清現時就刑事制裁所訂的一般條文—根據作品會否對版權

人造成「超乎輕微經濟損失」來決定相關行為是否侵權，局方強調世貿

已確立釐定經濟損失的法律框架，因此方案一擁有充份的法律依據，屬

較為實際的安排，並與國際規定接軌。然而，我們認為在審判過程亦應

考慮創作目的、作品用途，改動程度及分發模式等因素，單單以經濟損

失決定作品是否侵權的做法並不全面，不單增加市民誤墮法網的可能性，

對非商業性的個人使用者並不公平。 
b) 方案二、為戲仿作品訂定具體的刑事豁免—加入豁免條文，指明「損害

性分發」罪行不適用於戲仿作品，為非商業性質的戲仿作品提供刑事豁

免。然而根據諮詢文件，香港須要履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

下的國際責任，在此方案下須訂明合適的豁免條件，並為戲仿作品及諷

刺作品提供清晰的法律定義。然而香港，澳洲、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等

均沒有在其版權法例訂明這些詞語的定義，我們擔心社會難以就豁免範

圍取得共識，間接提高了立法的難度。 
c) 方案三、為戲仿作品訂定公平處理的版權豁免—公平處理及公平使用原

則為多個已發展國家所採納的豁免制度，雖然方案三涉及的改動較多，

有可能影響版權人在現行制度中的民事訴訟權，改變版權持有人及使用

                                                        
1 Steinberg v.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663 F. Supp. 706 (S.D. N.Y. 1987), Dr. 
Seuss Enterprises, L.P. v. Penguin Books USA, Inc., 109 F.3d 1394 (9th Cir. 1997) 



   
 

3 
 

Flats D-F, 11/F, China Overseas Building, 139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9 號中國海外大廈 11 樓 D-F 室 

Tel: (852) 3100 0079             Fax: (852) 3100 0087            Website: www.npp.org.hk 

 

者之間的平衡，但我們認為以作品的用途來斷定相關行為是否侵權屬較

公道的做法，為非商業使用者提供較全面的保障，因此認為方案三較為

可取。 
13. 有關注團體建議參考加拿大新修訂的版權法例，豁免非牟利或業務用途的

「個人用戶衍生內容」。有加拿大學者指出，「個人用戶衍生內容」涵蓋所

有由網絡環境及工具所產生的內容，加上條例對個人用戶的定義相當模糊，

新修訂是否能夠有效保障個人用家的權益仍屬未知之數。值得留意的是，

加拿大的版權豁免制度以公平處理為主軸，「個人用戶衍生內容」只是其中

一項新引入的豁免安排，即使香港引人「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仍然

須要採用相應的豁免制度。 
 
建議 
 
14. 新民黨一直倡議發展高新科技，推動香港成為區內的知識產權中心，為香

港的產業發展注入新動力。版權制度與香港長遠的競爭力息息相關，因此

在考慮引入公平處理制度外，當局應檢討現時處理版權爭議的方式，我們

建議— 
a) 就如何定義戲仿作品徵詢學者意見，並考慮聘請海外學者作獨立及客觀

的分析，確保條例草案與國際法律框架及最新科技發展接軌； 
b) 鼓勵更多版權擁有人使用「共享創意」等網絡授權平台，研究如何優化

版權人默許制度，便利網路上的版權使用者，促進知識產權的交流，但

我們強調便利版權使用者的平台都不能取代更新版權條例的必要性； 
c) 進行大規模公眾宣傳，教育市民如何在新的互聯網生態中保護知識產權； 

 
總結 

 
15. 按照現時的《版權條例》，任何人未獲授權，分發侵權複製品的行為達至

損害版權擁有人權利的程度，不論作品是否屬戲仿性質，該人亦有可能須

負上民事、刑事法律責任。我們認為現時的條例並不完善，對戲仿作品的

保障不足，我們希望當局能夠儘快就如何確立戲仿作品的法律地位作更深

入討論。 
16. 新民黨重申，我們認同有必要為戲仿作品確立特別處理方式，儘快更新及

修訂本港已過時的版權制度，保障版權持有人於不同電子媒體上的合法權

益，維護市民的創作及表達權利，平衡版權人及公眾的利益。 
 

2013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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